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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 

第二十四届会议 

2018 年 12 月 2 日至 14 日，卡托维兹 

议程项目 4 

筹备《巴黎协定》的实施和作为《巴黎协定》 

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 

 

  筹备《巴黎协定》的实施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 

  主席的提案 

  缔约方会议的建议 

 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作为建议提出以下决定草案，供作为《巴黎协定》

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决定草案-/CMA.1 

  明确缔约方将根据《巴黎协定》第九条第五款提供的信息 

 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忆及《公约》第四条和第十一条， 

 又忆及《巴黎协定》第九条第一至第五款， 

 还忆及《巴黎协定》第三、第四、第七、第十、第十一和第十四条， 

 忆及第 3/CP.19、第 1/CP.21、第 13/CP.22 和第 12/CP.23 号决定， 

 强调有必要继续和加强关于实施《巴黎协定》的国际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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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确认可预测和明确的资金支助信息对实施《巴黎协定》的重要性； 

 2. 重申发达国家缔约方应根据对其适用的《巴黎协定》第九条第一和第

三款的规定，每两年通报指示性定量定质信息，包括预计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

供的公共资金水平(如有的话)，并鼓励提供资源的其他缔约方也自愿每两年通报

一次这种信息； 

 3. 着重指出这方面《巴黎协定》第九条第一和第三款的重要性； 

 4. 请发达国家缔约方从 2020 年起按照附件中的具体规定提交以上第 2 段

所述两年期信息通报； 

 5. 鼓励其他提供资源的缔约方在自愿基础上按以上第 2 段所述每两年通

报一次信息； 

 6. 请秘书处建立一个专门的在线门户网站，以张贴和记录两年期信息

通报； 

 7. 又请秘书处从 2021 年起编写一份以上第 2 段所述两年期信息通报中所

列信息汇编和综述，以便为全球盘点工作提供参考； 

 8. 还请秘书处自以上第 2 段所述两年期信息通报首次提交后的次年起举

办两年期届会期间研讨会，并对每次研讨会编写简要报告； 

 9. 决定从第四届会议(2021 年 11 月)开始，审议以上第 7 段所述汇编和综

述以及以上第 8 段所述届会期间研讨会简要报告； 

 10. 又决定自 2021 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气候资金问题高级别部长对话会，

对话会将参考以上第 8 段所述届会期间研讨会的简要报告和以上第 2 段所述两年

期信息通报； 

 11. 请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主席总结以上

第 10 段所述对话会讨论情况，供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

方会议在下一届会议上审议； 

 12. 邀请缔约方会议审议以上第 7 和第 8 段分别提到的汇编和综述及届会

期间研讨会简要报告； 

 13. 决定在第六届会议(2023 年)上，根据各缔约方在编制指示性定量和定质

信息两年期通报方面取得的经验教训，考虑更新附件所载信息种类； 

 14. 注意到秘书处根据以上第 6-8 和第 10 段的规定开展活动所涉概算

问题； 

 15. 请秘书处在具备资金的情况下采取本决定所要求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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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缔约方根据《巴黎协定》第九条第五款提供的信息种类 

 发达国家缔约方应根据对其适用的《巴黎协定》第九条第一和第三款的规

定，每两年通报指示性定量定质信息，包括预计将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供的公

共资金水平(如有的话)，并鼓励提供资源的其他缔约方也自愿每两年通报一次信

息。这种信息包括： 

(a) (如有的话)更详细的信息，从而使预计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公共资金

水平更加清楚明确； 

(b) (如有的话)关于方案的指示性定量定质信息，包括预计的水平、渠道和

工具； 

(c) 政策和优先领域，包括区域和地理，接收国，受益方，目标群体，部

门和对性别平等的影响； 

(d) 支助目的和类型：减缓、适应、跨领域活动、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 

(e) 气候资金提供方在评价提案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做

到知情； 

(f) 将提供的新的额外资源以及缔约方如何确定此类资源为新的额外资源

的说明； 

(g) 与事前提供信息有关的国情和局限方面的信息； 

(h) 为预测气候资金水平使用的相关方法学和假设； 

(i) 过去遇到的挑战和障碍、经验教训以及为克服上述种种所采取的措施； 

(j) 缔约方如何努力实现适应与减缓之间平衡，同时考虑国家驱动战略以

及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需要和优先事项，尤其是那些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

的和受到严重的能力限制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如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的需要和优先事项，同时也考虑为适应提供公共资源和基于赠款的资源

的需要； 

(k) 作为全球利用广泛的不同来源筹集气候资金工作的一部分，筹集额外

气候资金的行动和计划方面的信息，包括利用的各种公共干预举措之间的关系以

及筹集的私营资金； 

(l) 资金支持如何有效响应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需要和优先事项并支持国

家趋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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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提供和募集的支持如何面向帮助发展中国家努力实现《巴黎协定》的

长期目标，包括协助他们努力使资金流与走向低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

道路相吻合； 

(n) 将气候变化考虑包括复原力纳入发展支助工作； 

(o) 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供的支持如何增强其能力。 

     


